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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办高〔2017〕307号

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转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二批深化创新

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认定工作的通知

各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院校：

按照教育部工作部署，我厅将继续进行国家级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推荐工作，现将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二批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认定工作的通知》（教高厅函〔2017〕23号）转发给你们。请符合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认定工作指导标准的高校，于5月12日下午17:30前将《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申报表》和支撑材料一式三份（含电子版）报送我厅高教处，逾期不再受理，我厅将择优遴选并推荐教育部。

联系人：张俊丽、赵万勇

电  话：0371-69691855,69691869

邮  箱：hngaojiao@126.com

地  址：郑州市正光路11号 D825室

2017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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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7年5月9日印发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二批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认定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5〕36号）精神，教育部决定开展认定第二批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认定范围
全国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院校。
二、认定名额
在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推荐的基础上，认定支持100所左右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推荐名额见附件1）。入选首批示范高校的学校不再参加认定。
三、认定程序
（一）符合《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认定工作指导标准》（附件2）的学校，填写《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申报表》（附件3），向学校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请。
（二）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根据《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认定工作指导标准》，结合本地实际，严格按照配额，择优向教育部遴选推荐。
（三）教育部对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推荐学校的材料进行公示，并组织专家进行审核，确定第二批示范高校并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
四、工作要求
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高度重视，把此次认定工作作为深入推进本地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重要契机和有效载体，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认真组织申报。
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须将拟推荐学校材料在本部门网站公示（公示期不少于1周），并开通监督举报电话和信箱。公示无异议方能推荐上报。
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须认真填写《推荐高校汇总表》（附件4），并明确推荐学校排序，随推荐公文一并上报。
五、材料报送
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须在2017年5月31日前（以寄出地邮戳为准）向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寄送推荐公文，并附《推荐高校汇总表》《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申报表》及相关附件（一式2份），同时发送电子版至gaojs_cfc@moe.edu.cn，逾期不予受理。

联系人及电话：高巍巍，010-66097854

附件：1.各省（区、市）第二批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推荐名额分配方案
2.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认定工作指导标准
3.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申报表
4.各省（区、市）推荐学校汇总表
教育部办公厅
2017年4月26日

	（此件主动公开）

	部内发送：有关部领导，办公厅、职成司

	教育部办公厅                             2017年5月2日印发


附件1

各省（区、市）第二批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示范高校推荐名额分配方案
	省（区、市）
	配额
	省（区、市）
	配额

	北京市
	5
	湖北省
	6

	天津市
	2
	湖南省
	4

	河北省
	5
	广东省
	5

	山西省
	3
	广西壮族自治区
	3

	内蒙古自治区
	1
	海南省
	1

	辽宁省
	5
	重庆市
	2

	吉林省
	3
	四川省
	4

	黑龙江省
	3
	贵州省
	2

	上海市
	3
	云南省
	3

	江苏省
	6
	西藏自治区
	1

	浙江省
	5
	陕西省
	4

	安徽省
	4
	甘肃省
	2

	福建省
	3
	青海省
	1

	江西省
	3
	宁夏回族自治区
	1

	山东省
	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

	河南省
	4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1


注：1.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严格按照配额向教育部推荐候选高校；
2.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在配额内自主决定本科和高职候选高校推荐校数。
附件2

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认定工作
指  导  标  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顶层设计
	1.在学校综合改革方案及“十三五”规划中列入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相关内容，并明确提出创新创业教育改革要面向全体学生、全体教师参与、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
2.制定并报备了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3.修订人才培养方案，明确创新创业教育目标要求。
	10

	管理机制
	1.成立了由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分管校领导任副组长、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创新创业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定期研究部署相关工作；
2.建立了教务部门牵头，学生工作、团委等部门齐抓共管的创新创业教育工作机制，明确专人负责，并定期研究相关工作。
	5

	课程建设
	1.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相关专业课程；
2.面向全体学生开设了研究方法、学科前沿、创业基础、就业创业指导等方面的必修课和选修课，并纳入了学分管理；
3.自主建设了创新创业教育慕课、视频公开课等在线开放课程，选课人数达到一定规模，教学效果良好；
4.建立了在线开放课程学习认证和学分认定制度；
5.组织编写了创新创业教育相关教材，建立了案例库。
	15

	教法改革
	1.广泛开展启发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小班化教学覆盖面广，学生受益面大；
2.改革考核内容和方式，探索实施非标准答案考试等。
	10

	实践训练
	1.建设了能够集中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的实践平台；
2.专业实验室、虚拟仿真实验室、创业实验室和训练中心等基本覆盖相关专业学生；
3.校内科技创新资源原则上向全体在校学生开放；
4.结合学科专业实际，依托大学科技园、大学生创业园、创业孵化基地和小微企业创业基地等，建设了一批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
5.积极实施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6.组织举办或引导学生积极参加各类科技创新、创意设计、创业计划等专题竞赛，并获得优异成绩；
7.成立了学生创新创业协会、创业俱乐部等，校园创新创业文化建设效果明显。
	15

	教学管理
	1.设置了合理的创新创业学分；
2.基本建立了创新创业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
3.为有意愿有潜质的学生制定了创新创业能力培养计划，建立了创新创业档案和成绩单；
4.出台了弹性学制相关规定，允许学生休学创新创业； 
5.设立了创新创业奖学金；
6.学生创新创业成果在评先评优、提前毕业、免试保研等工作中予以认定加分。
	10

	教师队伍
	1.建立了创新创业教育专职教师队伍；
2.聘请知名科学家、创业成功者、企业家、风险投资人等各行各业优秀人才担任创新创业课授课或指导教师；
3.建立了创新创业导师库（校外导师占比不低于70%）,并制定了相应管理规范；
4.面向教师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相关培训；
5.建立了相关专业教师、创新创业教育专职教师到行业企业挂职锻炼制度。
	10

	资金保障
	1.安排了专门资金，用于支持创新创业教育教学、资助学生创新创业；
2.部委属高校按规定使用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支持在校学生开展创新科研工作。
	5

	特色示范
	1.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特色鲜明，相关工作在国内或省域范围内示范辐射引领作用明显，具有较强影响力；
2.形成了一些具有本校特色的创新创业教育成果。
	20


附件3

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申报表
	学校名称（盖章）
	

	联系人/联系电话
	

	学校类型
	□地方高校  □教育部直属高校 □其他部委属高校

	学校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情况
（3000字以内）
	主要填写《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5〕36号）印发实施以来，学校在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方面开展的主要工作及取得的成效。

	申报学校意见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盖 章）
  年  月  日


注：支撑材料可作为申报表附件附后
附件4

各省（区、市）推荐学校汇总表
推荐部门（加盖公章）：                                     
	序号
	推荐高校
	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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